
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記錄 
 

時間：97 年 10 月 1 日(星期三) 中午 12 時 

地點：行政大樓 3樓會議室 

主持人：楊召集人其文     紀錄：楊芳宜 

 

議程  

一、 召集人報告：上次會議決議事項列管情形，請各負責單位報告。(列

管表見附件 1，內容略) 

二、 提案討論 

校園景觀類            

案由一：公共藝術作品乙組：洪易「花貓花狗遊關渡」變更長期展示位置，提請

討論。（提案單位：關渡美術館） 

說  明：詳參附件 2：提案單 CP9701A 

決  議： 

1. 考量原作品設置點與後方牆面色調相近無法凸顯作品特色，通過移置提案，

建議設置地點更改如另紙(附件 a) 

2. 公共藝術依法非長期展示(5 年後可變更)，請提案單位修改提案內容用詞。 

3. 藝術品移置工程延請蘇顯達主任、賴總務長和張子隆老師協助確認移置後之

整體景觀適切性。 

    

案由二：藝文生態館電影院相關展示牌、命名及票口設置案，提請討論。（提案

單位：電影創作研究所） 

說  明：詳參附件 3：提案單 CP9701B 

決  議： 

1. 與公共藝術結合：藝文生態館電影院之節目告示牌設立方式及設計提議與公

共藝術專案結合，本案已將此提議納入公共藝術執行小組第二次會議決議通

過，並建議黎志文老師擔任委託創作藝術家，設置地點尊重藝術家選擇。 

2. 命名議題：暫不於本會議討論，請示校長決議。惟李道明老師提議可供未來

參考：命名可結合募款活動以贊助商命名之（例：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院承蒙

agnes b.的慷慨贊助，於2003年 12月 18日正式改名為agnes b.電影院（agnes 

b. CINEMA!））或委外經營由經營單位權責命名。 

3. 是否委外經營：校長指示以學校單位經營為優先，若電影所無法經營再委外。

電影所李道明老師回覆：電影所無能力經營。有關命名與經營議題，擬於主管

會議中提出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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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票口設置地點：會後委員現場場勘決議地點如附件 b，票口設計請藝術家先設

計，使用執照下來後執行。 

5. 電影節活動宣傳：電影所王童老師說明使用材質為帆布、懸掛時間為 16 號到

23 號。請確認懸掛安全性與不破壞建築物結構，提議通過。 

6. 電影院移交使用時間：李道明老師詢問電影所可以正式使用電影院或正式辦

理移交時間?(電影所須進場裝設內裝設備、佈置活動現場與辦理教育訓練

等) 。營繕組林宏源組長回覆：現階段執照申請還差衛工處一問題未通過，營

繕組在未來兩周內努力爭取驗收通過，目前以試營運方式進行。而有關內裝、

移交與教育訓練的部分，營繕組都可配合電影所時間來聯繫廠商協助辦理。 

 

公共空間類            

案由三：美術館二樓卸貨平台戶外樓梯下方空間，擬劃設機車停車格，提請討論。

（提案單位：關渡美術館） 

說  明：詳參附件 4：提案單 CP9701C 

決  議： 

1. 總務處提出反對劃設理由：為整體考量校園管理與安全問題，如各單位皆分次

提案劃設新的停車格，未來將有環境管理上的問題；另無法判斷身分與處理違

規停車(無標準判斷洽公人員與志工)。決議考量此案有上述衍生的問題，提案

不通過。 

2. 主席裁示總務處應會同學務處，妥善規劃與檢討機車停車管理問題，制定全校

整體停車規劃與規範，以供各單位與個人遵守辦理。 

 

案由四：鷺鷥草原新二設步道連結藝文生態館簡易停車場，提請討論。（提案單

位：總務處營繕組） 

說  明：詳參附件5：提案單CP9701D 

決  議：經會後委員現場勘查後決議藝文生態館週邊步道及停車場規劃如下： 

1. 停車場部份： 

(1)同意利用鄰近藝文生態館後方平臺設置簡易停車場，並沿一德街高架橋旁

之校內現有碎石路鋪設 AC 道路以供通行。 

(2)該道路建議改為由親山步道單向進出校園，以利管理與收費。 

(3)配合前項道路設置，為避免總配電站機車與日後汽車動線交錯，影響機車

騎乘人員之安全，總配電站前之機車停車場應予封閉。 

2.步道部份： 

(1)建議設置上述停車場聯接藝文生態館步道一條。 

(2)建議利用舊有位置，整理及設置聯結步道三條，位置如附件 c。 

(3)步道建議採以混凝土仿枕木材質方式設置，仿枕木間建議鋪設碎石並夯

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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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臨時動議 

臨時一：藝文生態館餐廳經營者戶外空間規劃案，提請討論。（提案單位：總務

處營繕組） 

說  明：詳參附件6：提案單CP9701E 

決  議：請提案單位連繫廠商送設計圖後，再由校園規劃小組另行開會研商。 

 

臨時二：公共藝術作品乙組：劉時棟：《帶祿獸》，變更長期展示位置案，提請討

論。（提案單位：關渡美術館） 

說  明：詳參附件7：提案單CP9701F 

決  議： 

1. 公共藝術依法非長期展示(5 年後可變更)，請提案單位修改提案內容用詞。 

2. 美術館已將作品移置提案位置，請提案單位注意作品移置前需將提案送交校園

規劃小組審議，應循正常程序申請勿先行移置。 

3. 校園規劃小組場勘後決議：請美術館留意基底基礎等安全性，並徵詢張子隆老

師作品擺設方向等意見後辦理。 

4. 目前《帶祿獸》擺設位置旁之作品(原 2004 關渡花卉藝術節-李昀珊作品、請

見附件 d)，請總務處協助將廢棄作品清除。 

 

臨時三：藝文生態館落成，擬請將藝文生態館劃入學校地圖，提請討論。（提案

人：學務長） 

決  議：經查證，原地圖已有包含藝文生態館，暫不需要繪製新圖。(附件 e) 

 

臨時四：考量本次會議有許多校內藝術品移置提案，建議本小組設立「校園藝術

品設置管理辦法」，將公共藝術設立理念結合校園規劃樹立教學示範作用，提請

討論。（提案人：張子隆老師） 

決  議：提議通過，將初擬辦法，準備提供後續作業。 

 

四、 散會 (下午 14:35pm) 


